
团课考核评比方法

为更好的引导和帮助学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，坚定爱

党、爱国热情和社会主义信念，我院将每周四下午第二节课定为团课

时间。团课是团组织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团知识教育的重要

形式，是提高学生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的有效途径之一。

为各二级学院能顺利组织团课，保证团课质量，制定如下评比方法。

评分制度采用 100分制，其中内容考核 40 分、纪律考核 40分、学

生会工作绩效考核 20 分。

一、内容考核（40分，标准分 30分+浮动分 10分）

（一）若以下方面都符合规定，给予满分 30分。有一项不符合，

扣除 2分/人次。

1、有书面材料或是运用多媒体、电视播放课件，二者有一即可；

2、黑板布置简洁完整、题目大方，避免题目太小，过于杂乱；

3、黑板上应出现应到、实到、请假等人数信息，如有请假者需有

假条，如人数不一致，按缺勤处理；

4、团课内容应按照预定计划进行，与主题紧密相关且积极向上；

5、团支书应在上课铃响五分钟内开始团课；

6、若班级内部开展班会或其他活动，应提前申请不开展团课；

7、若学院不开展团课，则本星期团课成绩取前三星期团课平均分；

（二）院团委秘书处干事根据班级团支书自由发挥的水平进行打

分，最高为 10 分。浮动分满分需录制视频，并作为示范课程全院观

看学习（如全院统一安排不设置此环节，统一按 10分计算）。



二、纪律考核（40 分，如有违反每人次扣 2 分）

（一）团课期间应认真听讲，积极发言。不得存在趴着、吃东西、

喝饮料、随意下位、充电、剪指甲、照镜子、化妆、玩弄物品

等不认真听讲的情况；

（二）团课应准时到教室集合，并保持安静；没有特殊原因，不

得无故出入教室，按时开始、按时结束，严禁早退；

（三）原则上课桌上只允许保留一支笔，一个本，其余物品应在

团课前放置于课桌下面（特殊团课形式另有要求除外）；

（四）手机调为静音后统一上交，严禁带在身上；

（五）团课期间上厕所，每班每次不得超过一人，且不允许携带

手机等物品；

（六）禁止讨论与团课无关的内容；

（七）严禁倒喝彩、喧哗、拍打桌椅、起哄以及做与团课无关的

动作；

（八）如因设备等客观原因暂时无法开展团课，应由班级团总支

干部带领学生学习与团课主题相关材料（特殊情况下可以上自习

课），考核标准参照晚自习管理制度；

（九）其他未尽事宜参照上课标准执行。

三、学生会考核（20分，如有违反每人次扣 2 分）

（一）每周二下午为院团委秘书处部长例会，各二级学院团总支

书记应准时到场；

（二）要求二级学院团总支书记正职与会，如因特殊原因无法到



场，需选派副职到场；副职无法到场的，再酌情选拔优秀干事与会，

并提前向院团委秘书长请假；

（三）开会期间应认真听讲，做好笔记，不得出现与会议无关的

行为；

（四）院团委秘书处检查团课时，二级学院团总支跟查人数不得

超过院团委秘书处检查人数；

（五）不得出现提前通报、敲门、使用暗号等通风报信的情况；

（六）班级因实习等原因无法开展团课，应提前向院团委申请备

案。特殊情况无法现场提交假条的，应在每周四下午（夏季 4：40；

冬季 4:10）前提交。补交申请或晚交假条的不予认可，并扣除相

应考核分；

（七）二级学院团总支干部检查团课时，禁止出现打闹、与同学

说笑、玩手机、闲聊等行为；

（八）如存在特殊情况，必须出具教师开具的原版假条，伪造假

条应双倍扣分；

（九）如对考核成绩有疑问者，应第一时间将真实情况通知院团

委分管教师，并通过正当途径提出分数复核。


